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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8D_8E_E4_c27_621548.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 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正

确审查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关审查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应

当遵循客观、公平、统一的原则。 第三条 海关审查确定进出

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应当适用本办法。 准许进口的进境旅客

行李物品、个人邮递物品以及其他个人自用物品的完税价格

和涉嫌走私的进出口货物、物品的计税价格的核定，不适用

本办法。 第四条 海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保管纳税

义务人提供的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外，不得对外提供。 纳税义务人可以书面向海关提出为

其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并具体列明需要保密的内容，但是

不得以商业秘密为理由拒绝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章 进

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第一节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确定方法 第五条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

查确定，并应当包括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

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第六条 进口货物的成

交价格不符合本章第二节规定的，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

，海关经了解有关情况，并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后，

依次以下列方法审查确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一）相同货

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二）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三）倒扣价格估价方法； （四）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五



）合理方法。 纳税义务人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后，可以提出

申请，颠倒前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适用次序。 第二

节 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第七条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卖方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该货物时买方为进口该货物向卖

方实付、应付的，并且按照本章第三节的规定调整后的价款

总额，包括直接支付的价款和间接支付的价款。 第八条 进口

货物的成交价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对买方处置或者

使用进口货物不予限制，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的限

制、对货物销售地域的限制和对货物价格无实质性影响的限

制除外； （二）进口货物的价格不得受到使该货物成交价格

无法确定的条件或者因素的影响； （三）卖方不得直接或者

间接获得因买方销售、处置或者使用进口货物而产生的任何

收益，或者虽然有收益但是能够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规定做出调整； （四）买卖双方之间没有特殊

关系，或者虽然有特殊关系但是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未对成交价格产生影响。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

为对买方处置或者使用进口货物进行了限制： （一）进口货

物只能用于展示或者免费赠送的； （二）进口货物只能销售

给指定第三方的； （三）进口货物加工为成品后只能销售给

卖方或者指定第三方的； （四）其他经海关审查，认定买方

对进口货物的处置或者使用受到限制的。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视为进口货物的价格受到了使该货物成交价格

无法确定的条件或者因素的影响： （一）进口货物的价格是

以买方向卖方购买一定数量的其他货物为条件而确定的； （

二）进口货物的价格是以买方向卖方销售其他货物为条件而

确定的； （三）其他经海关审查，认定货物的价格受到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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